淮开安办【2015】10号

层转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深入
开展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安全专项整治的紧急通知
各企业，各有关单位： 
现将《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安全专项整治的紧急通知》（安委明电〔2015〕3号）和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转发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安全专项整治的紧急通知》（皖安明电〔2015〕15号）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当前的安全生产工作，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淮安办﹝2015﹞93号（登录市安监局网站或开发区管委会网站“安全工作”专栏下载）
                                2015年8月19日
